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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政务公开“以干代训”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、各有关部门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颁布以来，国家、省、

市、区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，列入对各级的年度考核内容，并

作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。为全面提升

各部门单位政务公开工作效能和质量，经区领导同意，现就政务

公开轮训工作安排如下：

1、采用“以干代训”方式，对从事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进行

业务培训，内容包括政务公开法规制度、任务要求和工作方法等。

2、请填写《政务公开工作机构人员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于 3

月 4日前发至区政府办公室（邮箱：zcgov@zb.shandong.cn），并

按照《政务公开“以干代训”安排表》（附件 2）时间参加轮训。

培训地址：区政府大院西楼 106房间

联 系 人：王霞，联系电话：5181064

附件：1、政务公开工作机构人员统计表

2、政务公开“以干代训”安排表

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2月 28日



— 2—

附件1

政务公开工作机构人员统计表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填报单位

分管负责人

姓 名

职 务

办公电话

手 机

本单位政务公开

工作机构名称

具体责任人

姓 名

职 务

办公电话

手 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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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政务公开“以干代训”安排表
单 位 参训时间

洪山镇、文化旅游局、市场监管局 3 月 7 日-3 月 18 日

双杨镇、卫健局、生态环境分局 3 月 21 日-4 月 2 日

将军路、住建局、统计局 4 月 6 日-4 月 15 日

般阳路、人社局、民政局 4 月 18 日-4 月 29 日

松龄路、司法局、水利局 5 月 5 日-5 月 13 日

昆仑镇、财政局、医疗保障分局 5 月 16 日-5 月 27 日

龙泉镇、农业农村局、教体局 5 月 30 日-6 月 10 日

罗村镇、综合执法局、交通运输局 6 月 13 日-6 月 24 日

岭子镇、应急管理局、行政审批局 6 月 27 日-7 月 8 日

太河镇、发改局、自然资源局 7 月 11 日-7 月 22 日

西河镇、区公安分局、住房保障中心 7 月 25 日-8 月 5 日

寨里镇、审计局、金融监管局 8 月 8 日-8 月 19 日

开发区、商务局、科技局 8 月 22 日-9 月 2 日

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工信局、投促中心 9 月 5 日-9 月 16 日


